商品住宅维修基金使用备案事项内容信息表
	事项编码
	

	事项分类
	

	事项名称
	商品住宅维修基金使用备案

	实施层级
	区县部门实施

	行使依据
	《天津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办法》

	办理主体
（部门名称）
	东丽区房地产管理局（法定机关）

	受理条件
	1、《维修和更新、改造方案》及工程预算书；
 2、《维修和更新、改造方案书面确认证明》及《维修和更新、改造方案书面确认明细表》；
 3、维修和更新、改造方案公示证明。
达到审价和招标条件的维修工程，还需提供维修工程预算审价报告和工程中标通知书。

	收费依据

和标准
	无

	法定期限
	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

	承诺期限
	受理申请之日起2个工作日

	办理部门
	东丽房管局物业办

	办理地点
	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19号

	联系电话
	022-84375160

	服务表格
	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证明

	常见问题解答
	略

	监督电话
	022-84375193

	在线办理链接
	略


